2009年开发区科技政策宣讲培训
会议回执

	单位名称*：
	

	姓　名*
	职　务*
	手机*

	
	
	

	
	
	

	备注：请于周四（4月9日）中午11：00前以传真形式反馈。


传真：86878757（科技）

电话：86877913，86877911（科技）

联系人：潘琳、王怡嘉

注：

1、参会人员须为企业分管科技的负责人及管理人员两名，每家企业务必保证按时参会；
    3、*为必填项。

